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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 岛 市 民 政 局
青 岛 市 财 政 局

关于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
消费补贴项目的补充通知

各区（市）民政局、财政局：

根据民政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《关于全面启动实施

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的通

知》（民办函〔2025〕49 号)、省民政厅 财政厅《关于进

一步做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

目的通知》要求，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，向中度以上失能

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（以下简称消费补贴政

策）在全国范围内实施，实施周期 12 个自然月（2026 年 1

月至 12 月）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抓好政策衔接。消费补贴政策实施期间，在青岛

市居住的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，居家上门养老服务消费补

贴抵扣比例为 50%，每人每月最高抵扣额度 800 元；除本

通知明确调整的内容外，其它消费补贴政策仍按原有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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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。2 月 1 日起，我市护理型家庭养老床位政策签约暂

停，消费补贴政策与我市护理型家庭养老床位政策不得重

复享受。对已签约护理型家庭养老床位的老年人，服务机

构应指导老年人及时解除双方协议。3 月 1 日起，青岛市

护理型家庭养老床位政策（包含助餐五折优惠）和送餐补

贴政策服务暂停。消费补贴政策结束后，恢复护理型家庭

养老床位签约。

二、扩大惠及范围。支持自愿参与、信誉良好的家政、

物业公司等市场主体参与居家上门服务，应依法办理登记

并在服务开展地民政部门备案，经营范围或业务范围应包

括养老服务，且具有为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提供相应服务

的能力。已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老年人，其在本补贴

项目范围内发生的养老服务消费金额，扣除长期护理保险

已报销部分后，个人自付金额可按规定比例通过电子消费

券抵扣。同一订单不得重复享受长期护理保险补贴和养老

服务消费补贴，避免政策叠加重复保障。

三、加大监管力度。各区（市）民政部门要按照《关

于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

方案》（青民〔2025〕49 号）要求，组织新进服务机构签

订诚信承诺书，禁止“先涨价后抵扣”“只折扣不服务”

等行为。要指导服务机构按照民政部办公厅、财政部办公

厅《关于全面启动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

务消费补贴项目的通知》明确的服务清单（详见补贴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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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系统“民政通”相关模块），参照《青岛市居家社区

养老服务项目成本监测指导价格清单》，遵循“成本覆盖+

合理利润”原则设置收费标准。要通过现场核查、满意度

调查、部门联合检查等方式，按照不低于 1%的比例对老年

人能力评估结果、养老服务质量进行抽查，对抽查检查发

现问题，以及投诉举报、系统预警等渠道查实的问题，要

依法依规及时处理。

四、强化资金保障。各区（市）民政、财政部门要建

立部门联动、统筹协调机制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协同推进消

费补贴资金审核和拨付工作。要做好资金预算安排，按照

规定程序及时、足额拨付资金，必要时，可先行预拨部分

补贴资金，切实缓解机构资金垫付压力。要加强补贴项目

资金使用监管，严格审核资金结算材料，切实防范虚假交

易、套取骗取补贴资金、挤占挪用补贴资金的行为。

五、加强政策宣传。各区（市）民政部门要充分利用

海报、公众号、广播电视等形式，深入社区、养老服务机

构等一线宣传消费补贴项目，扩大老年人及子女对政策知

晓度，积极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要做好政策变更解释说明，

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增强公众对政策的信任感和支持力度，

确保政策平稳过渡。

青岛市民政局 青岛市财政局

2026 年 1 月 30 日


